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

制度的规定，作为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为顺应公司的发展需要，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

拟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集团授信额度 1.5 亿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具体融

资金额将视公司的实际需求确定（最终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代表）审核并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所有文件。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

司取得一定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从

而为公司及子公司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集团授信额度 1.5 亿元，

用于日常经营周转。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的实际需求确定（最终以银行与公司

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代表）审核并签署

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所有文件。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本次授信额度的申请，将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时，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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